
服务范围：10kv 变电所值班服务项目内容包含两个 10kv 变电所及 1 台 1600KW、3 台 250KW
容量的发电机组，供电方式为两路同供。

服务要求：

1、质量目标要求

（1）依照行业标准，根据采购人管理规定与服务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停电安全工作整体

方案和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反应迅速，预案处置有力。

（2）依法办事，文明执勤，严格管理，保障医院医疗秩序的正常运转；

（3）全年无责任事故的发生。

（4）有及时发现故障及时排除故障的能力。

（5）负责对值班及操作人员专业技能的定期培训和严格的考核。

2、服务要求

（1）严格遵守值班纪律，按时下班接班，工作时不得擅离岗位，值班员要认真填写工作记

录，保持对外联系电话的畅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严格交接班手续，交接时，必须把电器设备运行情况的记录向接班员交代清楚。

（3）除值班人员和直属专职技术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进入高压配电室，经批准需进

配电室的，必须办理出人登记手续。

（4）10KV 变电所负责人为安全责任人，要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做好

记录，及时向主管部门和保卫部门报告。

（5）坚持文明上岗。上岗人员要仪表整洁卫生，语言文明。

3、队伍建设与管理要求

（1）熟悉各种有关规程和制度及反事故措施，熟悉触电急救法和人工呼吸法，熟悉变、配

电房内的设备规范一般构造原理、操作方法和运行注意事项。

（2）熟识一次接线运作方式，熟识变配电房继电保护的动作原理及保护方式，熟悉消防器

材使用方法。

（3）内部管理体制健全，设立 10KV 变电所负责人一名，全面负责日常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4、人员素质要求

（1）派驻医院的值班人员应知法、懂法、守法、依法办事，必须严格遵守电工从业规范，

模范遵守医院安全管理规定。

（2）10KV 变电所负责人应具备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养和业务水平，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受过专门的业务培训。

（3）派驻医院的值班人员，年龄 6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传染病及精神病史，体貌端正，

无犯罪记录。

5、值班人员要求

10KV 变电所负责人 1 名，值班人员 6 人。值班人员每班不少于 2 人。成交供应商必须按岗

位要求，配备值班人员，并保证实际到岗人数。供应商在组织、安排值班工作时，应符合国

家相关法规，维护值班人员的正当权益。成交供应商对其用工行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值班人员均需持有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高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持证人员不

得在其他单位注册登记。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须将企业资质原件、人员资质证书报采购

人审批。

服务时间：三年（自正式进场起），合同一年一签，其中：第一年的前三个月为试用期，试

用期满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后，本合同方为有效。一年合同期满经采购人考核满意后，可签订

下一年合同。

服务标准：供应商依照采购人规定与管理要求，结合医院工作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医

院安全用电工作整体方案。具体服务内容工作内容如下：



1、对医院两个 10KV 变电所的管理实行 24 小时值班管理，1 台 1600KW、3 台 250KW 容量

的发电机的管理（日常维护及每月不低于一次的开机运行）。

2、对设备的运行进行日常巡视并对设备进行仔细的检查和维护。定期对设备进行特殊巡视

及必要的诊断工作。

3、降低系统运行成本，定期根据运行记录对变电所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对运行的经济性、

安全性进行评估，根据用电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供采购人参考。

10KV 变电所运行值班服务质量要求按常州市有关标准执行。


